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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镇江城市建设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

期）募集说明书》、《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镇江城市建设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

期）募集说明书》、《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募集说明书》、《镇江城市建设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等相

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城建”、“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镇江市南徐大道 62 号-1 楼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庞迅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庞迅

（五） 联系电话：0511-80826281

（六） 联系传真：0511-80829199

二、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品种一)

1、债券简称：21 镇公 02

2、债券代码：188517

3、债券期限：2+2+1 年

4、债券利率：3.80%

5、债券余额：2.9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8月 16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8 月 24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品种二)

1、债券简称：21 镇公 03

2、债券代码：188518

3、债券期限：3+2 年

4、债券利率：6.50%

5、债券余额：3.0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8月 16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8 月 24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1、债券简称：21 镇公 04

2、债券代码：188674

3、债券期限：2+2+1 年



4、债券利率：3.90%

5、债券余额：7.0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8月 27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9 月 3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1、债券简称：21 镇公 05

2、债券代码：188675

3、债券期限：3+2 年

4、债券利率：6.50%

5、债券余额：1.0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8月 27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9 月 3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1、债券简称：21 镇公 06

2、债券代码：188765

3、债券期限：2+2+1 年

4、债券利率：3.50%

5、债券余额：5.0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9月 23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9 月 30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1、债券简称：21 镇公 08

2、债券代码：188906



3、债券期限：2+2+1 年

4、债券利率：6.20%

5、债券余额：8.5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10 月 26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1 年 11 月 2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七）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简称：22 镇公 01

2、债券代码：185319

3、债券期限：2+2+1 年

4、债券利率：5.00%

5、债券余额：8.00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已发行的

公司债券



8、债券发行首日：2022 年 1月 20 日

9、债券上市/挂牌转让交易首日：2022 年 1 月 28 日

10、债券上市/挂牌转让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光大证券作为“21 镇公 02”、“21 镇公 03”、“21 镇公 04”、“21

镇公 05”、“21 镇公 06”、“21 镇公 08”、“22 镇公 01”的受托管理人，

现将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变更背景

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服务镇江全市

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强市发展战略。根据《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镇

江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镇政发[2023]15 号），决定以

镇江金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主体，重组设立镇江城市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城投”），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镇江市国资委”）持有镇江城投 100%股权。

根据镇江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将城建集团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镇

江城投的通知》（镇国资产[2023]26 号），镇江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发

行人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镇江城投。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镇江城投持有发行人 100%的股权，发行

人控股股东变更为镇江城投，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仍为镇江市国资委，

未发生变化。



（二）控股股东变更情况

1、本次变更前，公司的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图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变化情况

1 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00% 退出

合计 100.00%

本次变更前，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图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变化情况

1 镇江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新增

合计 100.00%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股权变更后，发行人控股股东为镇江城投，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仍为镇江市国资委。

截至目前，上述变更已完成工商登记。

3、变更后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更后，发行人控股股东为镇江城投，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镇江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3月 17日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新材料、仓储物流、汽车工业、装配制造、生

态农业及相关产业的项目投资建设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

服务；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技术服务；企业改组、改制、改造的策

划；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老城区基础设施改造项

目的投资和建设；土地整理的施工；危险化学品经营（限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方式经营，且不得仓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及河道整治。商品房、安置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危旧房改造；农田

水利建设；新农村建设。煤炭批发；清洁能源、新型能源的开发；焦

碳、纸浆、矿产品、普通机械、五金交电批发。园林绿化苗木、花卉、

盆景、草坪的培育批发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道路绿化养护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镇江城投所持有的发行人股权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三）公司独立性情况



在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均具备独立性。

（四）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镇江市国资委，未发

生变化。本次股权变更对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

无重大不利影响。

光大证券作为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1镇公 02、21 镇公 03、21 镇公 04、21 镇公 05、

21 镇公 06、21 镇公 08、22 镇公 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光大

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上述债券本

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和《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和约定，

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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